
106-2 學輔學配申請及 
    核銷注意事項 



學輔學配活動經費審查標準 

• 符合學輔(配)工作項目 
• 檢視前二個學期的成果及執行成效 

–是否確實辦理活動(有無擅自取消活動) 
–是否確實撰寫成果 
–是否於期限內辦理核銷 
–是否於期限內繳交成果 

• 每個社團，每學期補助一個幹部訓練 
• 每個社團，每學期補助一個成果發表 
• 活動名稱不雅，不予補助 

 
 

 



學輔(配)工作項目 

 
 

學輔工作項目 內容 

1-1-2-3 透過全校性及校際性交流，推動社團特色活動 

1-1-2-4 建立社團核心價值，培養專業領導技能 

1-1-2-5 辦理社團成果展 

2-3-3-4 推動學生社團永續發展，辦理學生社團研習座談會 

2-4-2-2 辦理藝文活動、培養人文素養 

2-4-3-1 營造友善健康校園，辦理創意快樂活動，培養學生創新能力 

3-2-1-1 推動社團進行社會服務工作 

3-2-1-2 輔導社團辦理中小學服務活動 

4-2-2-2 充實輔導社團的專業知識 

4-2-3-1 辦理社團評鑑觀與交流活動 



學輔學配活動申請表注意事項 

• 學輔學配繳交期限 
–請在107/03/05(一)前e-mail學輔學配申請表至
301003@ctust.edu.tw。 
 

• 繳交注意事項 
–申請表未於上述時間內繳交者，將簡訊通知
最後繳交期限，若仍未繳交，將直接取消經
費補助。 
 

–收到簡訊後，該活動要延期或有疑問者，請
二天內自行至課指組詢問或電洽。 
 



學輔學配活動申請表注意事項 



學輔學配活動申請表注意事項 



學輔學配活動申請表注意事項 
此為制式表
格，請勿任
意更改文字、
刪除欄位 

 
一、講座鐘點費： 
     1.30人以上，校外1600元，校內800元。 
     2.30人以下，校外1200元，校內600元。 
     3.若授課老師為社團指導老師，不得編 
        列鐘點費。 
二、膳宿費：單價最高80元(補助標準70元)。 
三、未編列的經費支出項目不的使用；編列    
      多項的經費支出項目，不得僅用於單一 
      項目。 
四、各項比賽不得編列「裁判費」、「評審 
       費」。 
五、學輔補助款不得編列「紀念品」；學校 
       配合款得編列「紀念品」 
六、可編列紀念品的工作項目為「3-2-1-1」  
     「3-2-1-2」、「2-4-3-1」 
 



學輔學配活動申請表注意事項 



學輔學配活動申請表注意事項 

補助經費超
過10,000元
(含)以上，
請務必做回
饋統計分析

表 



發票及收據範例 

• 電子發票  
• 務必打上學校統一編號 
  52006808 
• 務必寫上採購物品明細 
  (品名、數量、單價) 



發票及收據範例 

• 手開式發票  
• 買受人 

• 中臺科技大學 
 

• 品名、數量、單價、
金額皆需填寫清楚 
• 數量不可寫「一批」 

 

• 務必蓋上 
• 統一發票專用章 

 

中臺科技大學 



發票及收據範例 

• 三聯式發票 
• 學校統編、扣抵聯、收執聯、銷貨明細表 



發票及收據範例 

• 收據  
• 台照 

• 中臺科技大學 
 

• 品名、數量、單價、金
額皆需填寫清楚 
• 數量不可寫「一批」 

 

• 務必蓋上 
• 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 
• 負責人印章 

 

• 金額不得超過2000元 
  
 

中臺科技大學 



核銷注意事項 

• 核銷：發票或收據日期需開立後，5天內核
銷，逾時無法核銷。 
–如發票或收據日期為106年9月4日，最慢核銷日
期為106年9月8日(不含例假日及國定假日) 
 

• 成果：活動結束後，三天內交成果(電子檔
即可，請e-mail至301003@ctust.edu.tw 
 

 



核銷注意事項 

• 餐費及紀念品費：務必附上 
–餐費簽到表及紀念品領取表 

 

• 鐘點費：務必附上 
– 1.收據 2.授課講義 3.存褶影本 

 

• 發票日期須在活動日期前 
–全部收據、發票的最後一個日期應為活動當日 

 

• 發票地點與活動地點須具合理性 
–例如：活動地點在學校，發票地點在南屯區則
不具合理性；或在台中辦的活動發票地點是台
南 



核銷注意事項 

 
  
 

• 社費、系學會費及指導老師不能代墊費用
，請同學務必與能配合學校作業的廠商購
買物品(即能先行賖帳，待核銷作業完成後
，學校會將款項匯至廠商帳戶)，否則不予
核銷。有特殊情況，請務必至課指組找陳
雅玲老師詢問。 
 

• 各項比賽不得編列裁判費及評審費。 
 

• 人事費(裁判費、評審費)請務必編列補充
保費。 



核銷注意事項 

 
  
 

• 便當單價最高80元(補助標準為70元)。 
 

• 非整天活動，不得編列二餐餐費。 

• 活動地點在校外者，務必保險 

–獲經費補助(課活費、學輔學配經費)之活動者
，務必於申請表內編入保險費 

–無經費補助之活動，亦需保險 

 

 



核銷注意事項 

 
  
 

• 有下列情況之一者，暫停一個學期不予補
助經費【學輔(配)經費】 
– 活動成果未繳交 

– 核銷嚴重遲交 

– 成果內容與上一學期相同 
 

• 有下列情況之一者，暫停二個學期不予補
助經費【學輔(配)經費】 
– 已獲經費補助，擅自取消活動導致無法核銷、結報 

– 實際活動辦理內容與原活動企畫書內容不同，且有毀
損校譽之不當活動內容。 



  

 
  
 

 簡報結束 


